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 � �公告编号:临2015-036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4

年开展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完成

,

公司组织架构发生变动。因公司未来发展定位及工作调整等原因

,

公

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周笃生先生辞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及金利潮先生、陈卫平先生辞去本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麦荣枝先生辞去本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申请。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辞呈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

周笃生先生将继续担任本公司的执行

董事。

周笃生先生、金利潮先生、麦荣枝先生及陈卫平先生于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

为本公司规范

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在此

,

公司董事会对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周笃生先生、金利潮先生、麦荣枝先生及陈卫平先生确认

,

其本人与公司无不同意见

,

亦无

与其本人辞任有关的任何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 � �公告编号:临2015-037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

(

星期三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

(

星期四

)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公司全体董事参加表决

,

并形成决议

,

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全票赞成通过如下预、议案

:

1

、通过《关于本公司与中船集团签署

<2014-2016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

>

的预案》。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向辉明先生、周笃生先生、杨力

先生、王国忠先生及王军先生已回避表决

,

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临

2015-039

号《关于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签署

<2014-2016

年持续性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公告》

)

本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

、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预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在

56.35

亿元的额度范围内提供担保或互保。其中

,

本公司将

为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25

亿元的担保

;

为控股子公司泛广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不超过

3.67

亿元的担保

;

为全资子公司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84

亿元的担

保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及广州文冲

船厂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参股合营公司

(

白银三峰文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

提供不超过

25.84

亿元

的担保。

(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临

2015-040

号《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公告》

)

本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

、通过《关于选举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忠前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陈忠前先生在董事会中的角色由非执

行董事变为执行董事

,

任期自被选举之日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

陈忠前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

。

4

、通过《关于增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增补王翼初先生

(

会计学专业人士

)

及闵卫国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

(

王翼初先生、闵卫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

。

本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

、通过《关于聘任本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聘任陈琼祥先生为本公司总会计师

,

任期为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

陈琼祥先

生简历详见附件

)

。

6

、通过《关于增资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将以现金形式增加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7

、通过《关于增资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募集资金中

422,168,788.70

元将以增加注册资本的形式注入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

限公司。

8

、通过《关于增资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中

333,836,243.90

元以增加注册资本的形式注入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

司

;

本公司将现金人民币

9.68

亿元以增加注册资本的形式注入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

;

本公司

将共计向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301,836,243.90

元。

9

、通过《关于中船防务下属子公司股权调整的预案》。

鉴于本公司未来的发展定位

,

本公司将作为平台公司运作

,

拟将本公司属下子公司股权调

整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本次股权调整不存在法律风险、不会导致资产流失

及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

(1)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广船大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

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广船大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

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3)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广船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

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广船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荣广发展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

后

,

荣广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

同意本公司将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全部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

划转后

,

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同意本公司持有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83.33%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

公司

,

将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16.67%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广船

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

8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

际有限公司

,

将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

2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成为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的

9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将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的

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

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的

91.62%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将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的

6.7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

际有限公司

,

将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的

1.68%

股权划转给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10)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

7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1)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的

7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

权划转后

,

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2)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的

51%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3)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湛江南海舰船高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

4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

有限公司。

(14)

同意本公司与广州经济开发区华南特种涂装实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单位协商

,

将本公

司持有该公司的

25%

股权划转或协议转让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若协商不成

,

则保持现有股权

结构不变。

(15)

同意本公司与中船重工远舟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单位协商

,

将本公司持有该

公司的

4.04%

股权划转或协议转让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若协商不成

,

则保持现有股权结构不

变。

以上股权划转金额除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按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准日经审计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外

,

其余股权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准。

(16)

同意本公司因股权划转增加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实收资本

(

注册资本

)21.5

亿元

(

因中山

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划转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

具体划转金额尚不

能确定

,

具体增资金额以所有划出子公司以划转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划出股权比例乘积

的合计数为准

)

。

本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0

、通过《关于聘请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的预案》。

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

,

年度

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10

万元

(

含税

)

。

本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1

、通过《关于聘请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审

计费用为人民币

50

万元

(

含税

)

。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9日

附件

:

陈忠前简历

陈忠前

,

男

,

汉族

,

中共党员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963

年

9

月出生

,1983

年

7

月毕业于湖北武

汉水运工程学院船舶内燃机专业

,

同年

7

月参加工作。

陈忠前先生于

1983

年

8

月至

2000

年

3

月担任广州文冲船厂轮安车间工艺员、造船舾装工程

部课长、副部长、部长、造船分厂副厂长

;2000

年

6

月至

2001

年

6

月担任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造船事业部副经理

;2000

年

3

月至

2005

年

4

月担任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造

船事业部经理

(

兼职

)

、副总经理、董事

;2005

年

4

月至

2013

年

12

月担任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

;2013

年

11

月至今担任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

;2013

年

12

月至今担任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王翼初简历

王翼初

,

男

,1959

年

5

月出生

,

资深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

1984

年

7

月毕业于暨南大学会计学专业

,2000

年

7

月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

,

并获得

研究生学历。

王翼初先生于

1980

年

8

月至

1985

年

5

月在广州华南缝纫机二厂担任财务会计

;1985

年

5

月至

1985

年

12

月在广州金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财务会计

;1985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立信羊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审计员、部门经理、副主任会计师

;2012

年

12

月至今在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广东分所

(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

担

任合伙人。

王翼初先生于

1986

年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至今拥有二十多年的专业从业经验

,

在审计、

IPO

、资产重组、企业改制、企业收购兼并、税务咨询、投资决策、清产核资、财务会计咨询等领

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闵卫国简历

闵卫国

,

男

,1965

年

3

月生

,

高级律师。

1987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

,

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2005

年

5

月毕业于新西兰

MASSE

大学

,

获得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

;2013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

,

获得

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

闵卫国先生亦于

2014

年

12

月获得英国

LINCOLN

大学国际法学硕士学位。

闵卫国先生于

1987

年

7

月至

1990

年

1

月

,

在珠海香洲区司法局工作

;

于

1990

年

1

月至

1994

年

3

月

,

担任珠海市香洲区经贸律师事务所主任

;

于

1994

年

3

月至

1998

年

10

月

,

担任广东德赛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主任

;

于

1998

年

10

月至

2001

年

1

月

,

担任德赛律师事务所多伦多分所主任

;

于

2001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

,

担任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

于

2014

年

9

月至今

,

担任广东南国

德赛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闵卫国先生先后被授予律师从事企业股份制改组法律业务资格、 律师从事证券业务资

格、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英国皇家仲裁员仲裁会员资格。广州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广州

市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

陈琼祥简历

陈琼祥

,

男

,

汉族

,

中共党员

,

高级会计师

,1970

年

11

月出生

,1992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船舶工

程学院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

获得本科学历

,1997

年

7

月毕业于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会计专

业

,2004

年

6

月毕业于暨南大学工商管理

(MBA)

专业

,

获得研究生学历。

陈琼祥先生于

1992

年

7

月至

1993

年

12

月分别担任广州造船厂有限公司财务科会计

;1993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1

月担任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

财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2009

年

11

月至

2013

年

5

月担任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担任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2013

年

12

月至今担任中船

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 � �公告编号:临2015-038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

(

星期三

)

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

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

(

星期

四

)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公司

5

位监事全部参加表决

,

并形成决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全票赞成通过如下预、议

案

:

1

、 通过 《关于本公司与中船集团签署

<2014-2016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

>

的预案》。

鉴于本公司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已经

完成

,

收购完成后

,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增加与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项目。同意本公司

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签订《

2014-2016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2

、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预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在

56.35

亿元的额度范围内提供担保或互保。其中

,

本公司将

为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25

亿元的担保

;

为控股子公司泛广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不超过

3.67

亿元的担保

;

为全资子公司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84

亿元的担

保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及广州文冲

船厂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参股合营公司

(

白银三峰文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

提供不超过

25.84

亿元

的担保。

3

、通过《关于增资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将以现金形式增加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4

、通过《关于增资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募集资金中

422,168,788.70

元将以增加注册资本的形式注入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

限公司。

5

、通过《关于增资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中

333,836,243.90

元以增加注册资本的形式注入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

司

;

本公司将现金人民币

9.68

亿元以增加注册资本的形式注入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

;

本公司

将共计向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301,836,243.90

元。

6

、通过《关于中船防务下属子公司股权调整的预案》。

鉴于本公司未来的发展定位

,

本公司将作为平台公司运作

,

拟将本公司属下子公司股权调

整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本次股权调整不存在法律风险、不会导致资产流失

及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

(1)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广船大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

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广船大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

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3)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广船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

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广船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荣广发展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

后

,

荣广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

同意本公司将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全部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

划转后

,

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同意本公司持有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83.33%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

公司

,

将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16.67%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广船

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

8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

际有限公司

,

将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

2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市广利船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成为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的

9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将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的

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

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的

91.62%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将广州兴顺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的

6.7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

际有限公司

,

将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的

1.68%

股权划转给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市红帆酒店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10)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

7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万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1)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的

75%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

权划转后

,

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2)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的

51%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股权划转后

,

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3)

同意本公司将持有湛江南海舰船高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

40%

股权划转给广船国际

有限公司。

(14)

同意本公司与广州经济开发区华南特种涂装实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单位协商

,

将本公

司持有该公司的

25%

股权划转或协议转让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若协商不成

,

则保持现有股权

结构不变。

(15)

同意本公司与中船重工远舟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单位协商

,

将本公司持有该

公司的

4.04%

股权划转或协议转让给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

若协商不成

,

则保持现有股权结构不

变。

以上股权划转金额除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按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准日经审计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外

,

其余股权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准。

(16)

同意本公司因股权划转增加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实收资本

(

注册资本

)21.5

亿元

(

因中山

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划转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

具体划转金额尚不

能确定

,

具体增资金额以所有划出子公司以划转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划出股权比例乘积

的合计数为准

)

。

7

、通过《关于聘请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的预案》。

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

,

年度

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10

万元

(

含税

)

。

8

、通过《关于聘请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审

计费用为人民币

50

万元

(

含税

)

。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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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签署《2014-2016年持续性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由于本公司预期自中船收购黄埔文冲及收购扬州科进若干资产之后本集团与中船集

团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总价值将大幅增加

,

本公司与中船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订立补充协议以修

订现有

2014-2016

框架协议

,

补充协议需独立股东批准后方可作实。

根据上市规则

,

中船为本公司关联人士。因此

,

本公司与中船集团任何成员公司之间的交

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

须遵守有关关联交易规则。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

,

补充协议项

下的各项关联交易构成本公司持续关联交易

,

应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本公司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已经

完成

,

收购完成后

,

黄埔文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

,

黄埔文冲与本公司之间的若干现

有持续关联交易不再分类为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而中船与黄埔文冲及广船扬州之间的若干其

他现有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因此

,

本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总价

值将会大幅增加。 独立股东根据

2014-2016

框架协议就本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的持续关联交

易批准的年度上限将须作出修订

,

以反映交易金额的预期增长。为遵守《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

,

本公司与中船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订立补充协议

,

以修订

2014-

2016

框架协议

,

惟须待独立股东批准后

,

方可作实。

为免生疑

,

订立及实施补充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

连同相关年度上限

)

须待

独立股东于临时股东大会上批准后

,

方可作实。在任何情况下

,

在获得独立股东于临时股东大

会上批准前

,

本公司将继续遵守经独立股东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批准的

2014-2016

框架协议的条

款及其项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

连同相关年度上限

)

。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关系介绍

中船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最终控制方

,

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

关联方名称 主要交易内容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广州造船厂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中船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江西朝阳机械厂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江西船用阀门厂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九江中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上海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镇江中船设备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广州中船南沙龙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船桂江造船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九江海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华联船舶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广州船舶工业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上海船舶工业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广州中船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船舶系统工程部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华海船用货物通道设备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贷款及其他及银行授信服务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北京中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上海中船船舶设计技术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上海沪东造船电器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中船澄西远航船舶（广州）有限公司 购进货物及接受劳务

(

二

)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

号

注册资本

:2,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董强

经营范围

: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

;

船舶、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

;

舰船水上、水下武器装备、

民用船舶、船用设备、海洋工程设备、机械电子设备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修理、租赁、销售

;

船用技术、设备转化为陆用技术、设备的技术开发

;

外轮修理

;

物业管理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承包境外船舶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于本公告日期

,

中船集团拥有本公司约

59.97%

的股权

,

并根据国资委的许可证管理本公司

的国有股份。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所有适用规定

,

中船集团为本公司

一名关联人士

,

而本公司与中船集团任何公司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须遵守《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所有适用规定。

四、关联交易的内容

本公司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已经完

成

,

收购完成后

,

黄埔文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

,

于收购事项完成后

,

黄埔文冲与本公

司之间的若干现有持续关联交易不再分类为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而中船与黄埔文冲及广船扬

州之间的若干其他现有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因此

,

本公司预期于收购事项后本

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总价值将会大幅增加。 独立股东根据

2014-2016

框架协

议就本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批准的年度上限将须作出修订

,

以反映交易金额

的预期增长。

(

一

)

关联交易的范围

:

1

、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之产品和服务

:

(a)

提供机电设备和金属材料等

,

主要是成套或配套机电设备、钢材、有色金属等材料、部

份船用配套设施及设备以及通过中船集团销售机电设备和处理废旧物资

;

(b)

供应动力

,

主要是风、水、电的供应

;

及

(c)

提供劳务及技术服务

:

提供劳务主要涉及提供培训、短期提供劳务

,

造船服务等

;

根据对

技术人员的需求

,

本集团可在广州范围内向中船集团提供船舶涂装、船舶内装、人力资源服务

及计算器软件及硬件等服务

;

在中船集团造船服务出现劳动力短期需要而于同时本集团劳动

力过剩时提供短期劳务

;

及向中船集团提供造船产品及其他工程的设计的技术服务和相关技

术服务。

2

、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之担保

:

(d)

为中船集团提供在借贷或经营活动中所需的担保。

3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之产品和服务

:

(e)

机电设备、金属材料、船用配套件及设备以及相关物流服务

,

主要包括造船钢材、有色

金属、电缆、油漆、焊材等材料及成套或配套机电产品

;

及船用装件成套集配、船用材料物流及

相关配送服务、电缆切割服务等

;

及

(f)

租赁生产基地及设备、劳务供应及技术服务

:

在广州范围内向本集团租赁若干生产场

地及连同必要的生产设备

;

劳务供应包括按分部或钢结构工程分包造船工程、提供短期劳务供

应、舱室清理服务及其他综合服务等

;

按分部分包造船工程指本集团的造船生产受制于车间、

设备或劳动力等有限资源

,

且不得不分包造船工程分部或钢结构工程予中船集团或其子公司

,

以赶上生产计划

;

劳务供应亦涉及从中船集团临时借调劳动力

,

以满足高峰期劳动力的需求

;

舱

室清理服务涉及于中船集团分包舱室清理工程予专业清理服务供货商

;

综合服务包括为职工

宿舍提供医疗护理服务、餐饮服务、婴幼子女日托服务、技术培训以及管理服务

;

中船集团提供

技术服务主要涉及提供造船产品及其他工程的设计和相关技术服务。

4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金融服务

:

(g) (1)

于中船财务存放存款

;(2)

中船财务提供贷款

;(3)

提供金融及银行授信服务

,

主要包括

由中船财务向本集团直接提供的资金

,

或者因本集团开展业务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及╱或

支付责任做出的保证

,

例如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融资、融资租赁、透支、贸易垫款、承兑票据、开

出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信用证保兑、债券发行担保、借款担保、有追索权的资产出售、未

使用的不可撤销贷款承诺等

;(4)

提供有关中船财务签订的远期外汇兑人民币合约的买卖服务

,

以令本集团于协议的完成日期按协议的汇率以协议的金额买卖远期外汇

;

及

(5)

提供资产托管

及管理服务以透过定制的增值资产管理计划及策略管理托管资产。

(h)

为本集团提供在借贷或经营活动中所需的担保。

5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代理服务

:

(i)

代理服务

,

主要是利用中船集团的声誉及议价能力销售本集团船舶产品及为本集团采

购进口物资。

(a)

至

(i)

项统称为「持续关联交易」而各为一项「持续关联交易」。

(

二

)

关联交易定价

持续关联交易是在本集团正常及日常业务过程中

,

以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若没有足够的其

他交易作为比较以决定双方交易是否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则按不逊于本集团可从独立第三

方获取或享有

(

视适用者而定

)

之条款进行

),

且以对股东而言须属公平合理为基准。有关协议双

方将

(

如属必要

)

就每一持续关联交易签订书面协议

,

订明具体条款

(

包括定价基准

)

。

对于上述

(a),

定价将以市场价为基础。

对于上述

(b),

将以向中船集团提供的动力的成本价加上

20%

至

25%

的管理费或按不逊于

本集团可从独立第三方获得之条款定价。

对于上述

(c),

价格不会比独立第三方享有的条款逊色。

对于上述

(d),

将不会就向中船集团提供担保而收取费用

,

而中船集团将免费向黄埔文冲提

供相等数额的担保

,

作为代价。

对于上述

(e),

机电设备及金属材料的定价

,

将以市场价为基础

,

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向本集团提供的条款

订定。

钢构件或船舶配件的定价

,

双方每年根据实际成本并计及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按公平原则

协商后厘定

;

船舶设备的定价

,

若有两名或两名以上来自中船集团的供货商竞争

,

综合考虑供货周期、

供货商资质和服务质量后按不逊于本集团可从独立第三方供货商获取的条款厘定

;

若由于技

术规格或供货条件的限制

,

仅有来自中船集团的一名供货商

,

定价将由双方经考虑原材料价格

波动后根据本集团所考虑设备的最近购买价格按公平原则厘定

,

及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逊于本

集团可从独立第三方供货商获取的条款厘定

;

及

物流服务的定价应按不逊于本集团可从独立第三方服务供货商获取的条款厘定。

对于上述

(f),

租金乃基于市场价

;

综合服务的定价

,

应以不逊于本集团可从独立第三方获取

之条款定价

;

劳务供应服务将以市场价定价

);

提供舱室清理服务及船舶产品及其他工程设计和

相关的技术服务等的定价须以市场价为基础。

对于上述

(g):

存款利息将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为基础定价

;

贷款利息则以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或以不逊于在中国提供类似服务的

独立第三方所提供利率的贷款利率定价

;

金融及银行授信服务收费的定价将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收费标准或按不逊于本

集团可从提供类似服务的中国独立第三方获取的条款厘定

;

提供买卖远期外汇兑人民币服务收费的定价将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收费标准或

按不逊于本集团可从提供类似服务的中国独立第三方获取的条款厘定

;

及

提供受托人及资产管理服务所收取费用的定价将由双方参考市价后厘定。

对于上述

(h),

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担保的费用将以不高于最高担保额的年利率

0.6%

的

担保协议费率定价

,

或以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的费率定价。中船集团将不会就相等于本集

团将向中船集团提供的担保金额的担保金额而收取任何服务费。

对于上述

(i),

销售代理费或佣金将按国际行业惯例以合同价的

1%(

若涉及更大型船舶时或

会有变化

)

为基础定价并根据上述船舶的造船进度支付

,

至于采购代理费的定价

,

将按国际行业

惯例

,

以合同价的

1%

至

2%

为基础。

(

三

)

付款条件

:

各项持续关联交易的款项将于事后以现金结清

,

或按照根据补充协议就有关持续关联交

易而将予签订的合同的相关方协议的付款条款支付。

(

四

)

期限

:

在获得独立股东于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及收购事项完成的条件下

,

补充协议的期限将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包括首尾两日

)

为止。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已经完

成

,

收购完成后

,

黄埔文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

,

于收购事项完成后

,

黄埔文冲与本公

司之间的若干现有持续关联交易不再分类为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而中船与黄埔文冲及广船扬

州之间的若干其他现有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因此

,

本公司预期于收购事项后本

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总价值将会大幅增加。 独立股东根据

2014-2016

框架协

议就本集团与中船集团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批准的年度上限将须作出修订

,

以反映交易金额

的预期增长。

鉴于

(1)

持续关联交易乃在本集团及中船集团的正常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

;(2)

根据本集

团于收购事项完成后的现行业务计划及生产需要

,

本集团有切实的需要继续维持与中船集团

的业务关系

;

及

(3)

本集团将从与中船集团更好的配置资源中受惠

,

并从而获得具竞争力的成本

优势

,

故补充协议的条款及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包括经修订年度上限

)

乃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

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审议程序

(

一

)

本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

(

二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与中船集团签署

<2014-2016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

>

的预案》

,

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向辉明先生、周笃生先生、杨力先生、王国忠先

生、王军先生对此预案回避表决。

(

三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补充协议项下拟进行的各项持续关联交易符合

本公司的根本利益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同意公司签

署该项关联交易协议

,

并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过往金额及建议上限金额

(

一

)

过往金额

以下一览表载列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的每类持续关联交易的金额

,

以及与独

立股东根据

2010-2012

框架协议、

2013-2015

框架协议及

2014

年

-2016

年框架协议批准的各年

度上限的比较。董事将密切监控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各类持续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

,

以

确保该等金额将不会超过

2014-2016

年框架协议项下

2015

年的年度上限。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交易项目

过往上限金额 过往实际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年度

上限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年度

上限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年度

上限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年度

上限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实际

年度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实际

年度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实际

年度金额

由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 期

间 的 实 际

金额

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之产品和服务：

（

ａ

） 机电设

备及金属材

料及处理废

旧物资

３５９．７０

（

Ｎｏｔｅ １

）

３０６．１０ ４２１．５８ ５２６．９８

１０．４４

（

Ｎｏｔｅ １

）

８４．１２ ３１５．４８ １７１．３７

（

ｂ

） 供应动

力

６．６０ ５．００ １０５．７５ １３２．１９ １．４９ ０．８６ ８２．７７ ２１．２４

（

ｃ

） 提供劳

务和设计及

技术服务

３１３．１８ ４３２．３７ ３１５．７５ ３９４．６９ １６９．４７ ３０３．８６ ２０３．７６ ３．５３

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之产品及服务：

（

ｄ

） 担保费

（附注

２

）

— — — — — — — —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之产品和服务：

（

ｅ

） 机电设

备和金属材

料、造船配件

及船用设备

１

，

７２６．８９ ２

，

３４９．７１ ５

，

２１０．４３ ６

，

５１３．０４ ３７２．６４ ８７８．９７ ２

，

６８１．８３ ２

，

０１３．１８

（

ｆ

） 租

赁生产场地、

设备及设施；

提供劳务和

设计及技术

服务；及综合

服务

３６１．２１

（附註

３

）

５２１．２０

（附註

３

及

４

）

６９６．１４

（附註

３

及

４

）

８７０．１８

（附註

３

及

４

）

１００．８４

（附註

３

）

１７４．４６

５２１．２８

（附註

４

及

５

）

２０８．１９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之金融服务：

（

ｇ

）

（

１

）累计

年度存款利

息（附注

５

）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９４ １６．６９ １７．１４ ５２．７２

（

２

）累计年度

贷款利息（附

注

５

）

４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３．９２ ３０．４２ １８４．３６ ７３．１０

（

３

）金融及银

行授信服务

（附注

６

）

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０ ０．５

（

ｈ

） 担保费

（附注

７

及

８

）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６．００ ０ ０ ０ ０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之代理服务：

（

ｉ

）

（

１

）销售

代理费

８３．８２ ７３．５０ ７０．００ ７３．００ ３５．５６ １７．１３ ２７．６７ １５．６９

（

２

）采购代理

费

２１．１２ １２．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１ ５．２８ ３．９９ １．２１

附注

:

1. 2010-2012

框架协议并无关于提供处理废旧物资的规定。董事确认截至

2011

年及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各年概无该等交易。

2.2010-2012

框架协议、

2013-2015

框架协议及

2014-2016

框架协议并无关于本集团向中

船集团提供担保的规定。董事确认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各年概无向中船集团提供

担保。

3.2010-2012

框架协议并无关于中船集团向本集团租赁生产场地、 设备及设施的规定。董

事确认截至

2011

年及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各年概无该等交易。

4.

该数字指该类别的年度上限总金额。

5.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最高存款每日余额及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

,

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为人民币

6

亿元。

6.2010-2012

框架协议及

2013-2015

框架协议并无关于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金融及银

行授信服务的规定。董事确认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各年概无该类别交易。

7.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各年的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不超过人民币

75

亿元。

8.

中船集团于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并无向本公司提供任何担保。

9.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之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

二

)

上限金额

以下一览表列出截至

2014

年、

2015

年及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的每类持续关联交易

的经修订年度上限。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交易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年度上限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的年度上限金额

由本集团向中船集团提供之产品和服务：

（

ａ

）机电设备、金属材料及处理废旧物资

１

，

２５３．８３ ２

，

２６８．７７

（

ｂ

）供应动力

９６．３４ １０９．５６

（

ｃ

）提供劳务和设计及技术服务

２９２．８０ ３７３．４２

（

ｄ

）担保金额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由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提供之产品和服务：

（

ｅ

）机电设备和金属材料、造船配件和船用设备

１２

，

２６７．２３ １４

，

４６２．２７

（

ｆ

）租赁生产场地及设备；提供劳务和设计及技术服务；综合服务

１

，

２１８．１３ １

，

３７８．９３

（

ｇ

）（

１

）累计年度存款利息（附注

１

）

３８０．００ ３８０．００

（

２

）累计年度贷款利息（附注

２

）

５８９．００ ６５９．００

（

３

）金融及银行授信服务（附注

３

）

１７．２０ １７．２０

（

４

）买卖远期外汇（附注

４

）

０ ０

（

５

）资产托管及管理服务（附注

５

）

１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

ｈ

）担保费（附注

６

）

６７．００ ７３．００

（

ｉ

）（

１

）销售代理费

１０９．００ １１３．２０

（

２

）采购代理费

２２．７８ ２２．７８

附注

:

1.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各年的最高存款每日余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78

亿元。

2.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各年的最高贷款每日余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83

亿元及

人民币

93

亿元。

3.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的金融及银行授信服务的最高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及人民币

75

亿元。

4.

将不会就买卖远期外汇兑人民币服务收取手续费。

5.

倘年度投资回报低于

5%,

则不会就资产托管及管理服务收取管理费

,

且本公司预期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的年度投资回报将约为

4%

。

6.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两个年度的最高担保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110

亿元及人民币

120

亿元。

经修订年度上限主要综合本集团的过往交易额、手持订单、预计订单、材料成本以及预计

总产值等因素厘定。

八、备查文件

(

一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

(

二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

三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释义

:

Ａ

股 指 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内资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就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持续关联

交易签署及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经独立股东批准的框架协议，并通过补充协议修改及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经独立股东批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就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持续关联

交易签署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独立股东批准的框架协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就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包括首尾两日）

期间的持续关联交易签署并经独立股东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批准的框架协议；

补充协议 指

本公司于收购黄埔文冲及扬州科进后， 与中船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就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包括首尾两日）期间的持续关联交易签署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持续性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收购事项 指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完成向中船集团收购黄埔文冲及向扬州科进收购若干资产；

所收购资产 指 本集团向扬州科进收购的资产；

联系人 指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营业日 指 中国银行开门营业的日子，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或中国公众假期；

中国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 指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前称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成立之

股份有限公司，其

Ｈ

股和

Ａ

股分别在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综合服务 指

中船集团向本集团、本集团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餐饮服务，婴幼子

女入托服务，技术工人培训及宿舍区管理服务；

关联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控股股东 指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中船 指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由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一家国有企业及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于

本公告日期，中船持有本公司

８４７

，

６８５

，

９９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约

５９．９７％

，并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船财务 指 中船的全资子公司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集团 指 中船及其子公司；

存款 指

依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框架协议， 中船集团提供给本集团之金融服务项下之本集团不时存放

于中船财务之存款；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临时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将予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以供独立股东考虑及酌情批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框架协议、

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及经修订年度上限；

金融服务 指

中船集团或中船财务将提供给本集团的金融服务，包括提供贷款、金融及银行授信服

务及担保服务；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Ｈ

股 指 本公司在联交所上市之境外上市外资股；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黄埔文冲 指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全资拥有；

独立董事委员会 指

由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乃就可能关联交易向独立股东提供意

见而成立；

独立股东 指

除中船及其联系人之外的股东，彼等毋须于就批准有关交易而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

放弃投票；

贷款 指

依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框架协议， 中船集团提供给本集团之金融服务项下之中船财务不时向

本集团垫付之贷款；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台湾、香港及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经修订年度上限 指 补充协议项下拟进行持续关联交易的经修订年度上限；

人民币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

国资委 指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东 指 指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股份；

扬州科进 指 扬州科进船业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限公司；

广船扬州 指 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全资拥有；

％

指 百分比。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 � �公告编号:临2015-040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5年度拟提供

担保及其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预计被担保人名称

:

详见本公告“三”所列

●

本次预计担保如全额完成

,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将不超过人民币

56.35

亿元

●

公司和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为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存在反担保

●

本预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完成

,

公司组织架构发生变动

,

公司及各

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

营运资金需求增加。为保障各企业建设、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

,2015

年度

,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需要对外提供担保。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

并考虑

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

公司拟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2015

年度提供担保或互保。为

此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

额度的框架预案》

,

现将担保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

一、

2015

年度预计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情况

,2015

年度

,

本公司预计将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56.35

亿

元。担保的项目为融资项目担保、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母公司保函及其它担保项目

,

担保项目间

额度可以在总额度内调剂使用。

二、

2015

年度预计担保具体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亿元）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２５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泛广发展有限公司

３．６７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

１．８４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５

白银三峰文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０．８４

合计

５６．３５

上述担保形式均是本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或合营企业提

供担保

,

其中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白银三峰文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50%

的股份。

三、预计的担保人、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成立于

2006

年

5

月

,

注册资本

272,000

万元

,

法定代

表人韩广德。主要经营范围

: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该公司

2015

年期初

资产负债率为

99.75%

。

2

、泛广发展有限公司

泛广发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荣广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80%

的控股子公司

,

成立

于

1996

年

8

月

,

注册资本

20

万元港币

,

法定代表人陈利平。主要经营范围

:

船舶组件贸易、制造钢

结构及提供机器加工及工程服务。该公司

2015

年期初资产负债率为

96.13%

。

3

、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

广州永联钢结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直接持股

7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荣广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25%),

成立于

1994

年

11

月

,

注册资本

885

万美元

,

法定代表人陈建榕。主要

经营范围

:

生产、设计钢结构产品

,

销售本公司产品及提供售后安装服务。该公司

2015

年期初资

产负债率为

60.89%

。

4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成立于

1981

年

6

月

,

注册资本

155162.9753

万元

,

法定代表人陈忠前。主要经营范围

: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该公司

2015

年期初资产负债率为

83.75%

。

5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

成立于

1981

年

8

月

,

注册资本

52017.8455

万元

,

法定代表人陈忠前。主要经营范围

:

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该公司

2015

年期初资产负债率为

76.97%

。

6

、白银三峰文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白银三峰文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是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0%

的合营公司

,

成

立于

2013

年

4

月

,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陆震。主要经营范围

:

垃圾焚烧发电

;

垃圾渗滤

液处理

;

垃圾灰、渣的资源化利用

;

垃圾处理技术的咨询服务

(

国家禁止经营及需取得专项许可

的除外

)

。该公司

2015

年期初资产负债率为

0.15%

。

四、对担保合同的要求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如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

,

需在担保合同中明确以下内容

:

1

、担保类型

:

因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或基本建设项目所需资金所产生的融资、贷款担保

,

或

者生产经营过程发生的结算担保、母公司保函担保或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

2

、担保对方

:

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

(

含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或工程项目的买方

;

3

、担保方式

:

一般担保或连带责任担保

;

4

、担保期限

:

自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两年止。

五、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4

年度

,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提供担保余额折

33.27

亿元人民币

,

占公司

2014

年度合并净

资产的比例为

33%(

按

2015

年一季报期初数计算

);

公司和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的情况发生。

六、其他说明

1

、为提高决策效率

,

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长

,

可根据本公司及子

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

,

在本报告的预计额度内

,

具体审批、决定各担保事项

,

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其中

,

授权黄埔文冲董事长

,

可根据黄埔文冲及其子公司或合营企业的实际

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

,

在其

25.84

亿元的预计额度内

,

具体审批、决定各担保事项

,

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

;

2

、本预案如获股东大会通过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作出新的或修改之

前持续有效

;

3

、各子公司应就担保实际执行情况

,

及时向本公司报告。

七、董事会意见

由于公司为控股型公司

,

且所属企业多存在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资金融资等需求

,

故公司

始终面临发展与依法合规地筹集资金的平衡问题。为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高效、顺畅

,

公司

及各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合营企业争取相关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而提供条

件。

鉴于本框架预案中

,

担保人和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

,

不同于一般意

义上的对外担保

,

所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

,

风险均在可控范围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

及公司整体利益。因此

,

以框架性担保预案的形式对公司内部

2015

年度担保情况作出预计

,

并

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

,

既兼顾了公司实际发展、经营决策的要求

,

又满足了法律法规、监管

部门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审议程序的要求。

为此

,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预案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5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可能发生的担保及额度进行了预计

,

根据生

产经营资金需求情况

,2015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或合营企

业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56.35

亿元

,

并明确了担保形式、担保对象及担保金额。

鉴于本框架预案中

,

担保人和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

,

不同于一般意

义上的对外担保

,

所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

,

风险均在可控范围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

及公司整体利益。因此

,

以框架性担保预案的形式对公司内部

2015

年度担保情况作出预计

,

并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

,

既兼顾了公司实际发展、经营决策的要求

,

又满足了法律法规、监

管部门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审议程序的要求。因此

,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预

案

,

并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2015年 7 月 3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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